
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加强青年教师

指导工作的有关规定

为进一步做好我院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，使其能尽快掌握必要的

教学基本技能和相关专业知识，提高教学科研能力，经研究决定对相

关青年教师有计划、有要求、有指导地进行规范培养。

一、被指导对象

1、凡担任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未满 2 年的青年教师。

2、连续 2年学生评教成绩列全院教师后三位的助教、讲师。

二、指导教师的条件

1、一般应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。

2、教风严谨，教学经验丰富，教学效果好，有较强的科研和教

学研究能力。

三、按专业对口的原则，由学院聘请，聘期原则上为一学期，特

殊情况可延长为一年，指导教师的具体任务有：

1、指导青年教师进行理论学习，树立良好的师德，做到教书育

人，为人师表；

2、与青年教师共同拟订指导计划、教学大纲并由各教研部审定；

3、审阅并修改青年教师的讲稿；

4、指导青年教师进行３次试讲，要求被指导青年教师随堂听课

不得少于 8次，每次不得少于１课时，并能在课后及时进行交流、研

讨和指导。

5、指导青年教师拟订参考书、平时作业和考试试卷。

四、指导教师的待遇：每学期指导一名教师，计算 15个工作量。

五、被指导的青年教师应尊重导师并虚心接受其指导。在指导期



间须根据培养计划完成有关教案的撰写、试讲、听课、试卷制作等一

系列工作，并通过由院教学委员会主持的试讲。

六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院教学委员会解释。

马

克思主义学院

2020 年 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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